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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
 

引言  

 

 

1 .1 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（薪常會）於一九七

九年成立，其主要職責是就非首長級公務員（司法人員及紀律人

員除外）的薪俸、服務條件及薪酬結構的原則和措施，向行政長

官提供意見及建議。薪常會經充分考慮各相關因素及有關人士的

意見後，向行政長官提出獨立意見和建議。薪常會的職權範圍載

於附錄  A。  

1 .2  本報告書是薪常會第 53 份報告，載述我們在二零一四

年的主要工作。年內，我們共召開了四次會議、就二零一三年薪

酬水平調查舉行了三次員工諮詢會議，並與公務員團體進行了三

次非正式會晤。  

1 .3  二零一四年薪常會的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 B。薪常會成員

都是以個人身分獲行政長官委任的非官方委員。我們衷心感謝盡

心竭力服務六年後於二零一四年七月離任的陳瑞盛先生， JP。我

們亦歡迎李慧賢女士， BBS， JP 和李明逵先生， GBS。他們分別

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和二零一五年一月加入薪常會。  

1 .4  我們謹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先生， JP 和他的同

事致謝，感謝他們給予薪常會鼎力協助和衷誠合作。我們亦感謝

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聯合秘書處（聯合秘

書處）秘書長吳靜靜女士， JP 和秘書處的職員，在年內為我們提

供支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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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

 
二零一三年薪酬水平調查  

 

 

2 .1  一如薪常會第五十號報告書《二零一二年工作報告》載

述，薪常會在二零一二年一月接受政府的邀請，進行二零一二年

入職薪酬調查及下一次薪酬水平調查。薪常會在二零一二年十二

月完成二零一二年入職薪酬調查後，二零一三年和二零一四年的

工作重點為薪酬水平調查。  

 

2 .2  根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（更完備機制） 1，薪

酬水平調查每六年進行一次，以確定公務員薪酬是否與私營機構

薪酬保持大致相若。二零一三年薪酬水平調查是薪常會首次根據

更完備機制進行的同類調查。薪常會委聘怡安翰威特 ( Aon  Hewi t t )

（顧問）就薪酬水平調查提供專業意見，包括建議調查方法和蒐

集私營機構的數據。  

 

 

諮詢持份者  

 

員工諮詢  

 

2.3 薪 常 會深 信員 工諮 詢 對順 利進 行薪 酬 水平 調查 至為 重

要。在調查進行期間的每一個主要階段，薪常會均與四個中央評

議會 2 的職方及四個主要跨部門公務員團體 3（職方）、政府各決

策局／部門的職系／部門管理人員，以及部門協商委員會保持緊

密的聯繫和溝通。在二零一三年和二零一四年，薪常會與職方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更 完 備 機 制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五 月 獲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通 過 ， 包 括 每 六 年

進 行 一 次 的 薪 酬 水 平 調 查 ， 每 三 年 進 行 一 次 的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， 以 及 每 年 進

行 的 薪酬 趨勢調 查 。  

2
 四個中央評議會是高級公務員評議會、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、警察評議會

和紀律部隊評議會。  

3
  四個主要跨部門公務員團體是政府人員協會、香港公務員總工會、香港公務員工

會聯合會和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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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共舉行了六次諮詢會議，就薪酬水平調查的調查方法、調查範

圍及應用架構，交換意見。  

 

私營機構  

2.4 薪常會也與香港僱主聯合會、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及

香港人才管理協會保持緊密聯絡，並就私營機構進行薪酬調查的

現行做法交換意見。  

 

 

會議程序  

 

2.5 政府向薪常會表示，二零一三年薪酬水平調查只涵蓋非

首長級文職公務員，而政府會就如何將調查結果應用於紀律部隊

及首長級職系，分別諮詢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及

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。薪常會已邀請上述兩個委員

會各提名一位成員擔任觀察員。二零一四年，陳富強先生， BBS

和 黃 遠 輝 先 生 ， S BS， JP， 以 觀 察 員 身 份 參 與 薪 常 會 的 相 關 程

序。  

 

 

二零一三年薪酬水平調查工作  

 

2 .6  顧問參考了二零零六年薪酬水平調查的調查方法，以及

在諮詢期間收到的相關持份者的意見後，建議繼續採用二零零六

年薪酬水平調查中使用的廣義界定的職位屬系和職位級別法，而

有關建議獲薪常會通過。根據這方法，薪酬資料的比較按以下步

驟進行：  

 

( a )  在公務員體系中選取具代表性而且有合理私營機構職位

作配對的職位（公務員比較職位）；  

 

( b )  進行深入的職位檢視程序，以確定有關的公務員比較職

位的工作特性詳情，以便找出配對的私營機構職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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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c )  公務員比較職位會按工作內容、工作性質、須承擔的

責任輕重及一般資歷和經驗要求，與私營機構中大致

相若的職位作配對；  

 

 ( d )  蒐集私營機構配對職位的薪酬資料；以及  

 

 ( e )  按 職 位 屬 系 和 職 位 級 別 組 合 私 營 機 構 配 對 職 位 的 資

料，再整合為五個職位級別的私營機構薪酬指標。經

整合的各職位級別的私營機構薪酬指標會用作與該職

位級別相應的公務員薪酬指標作比較。  

 

2 .7  顧問以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作為調查參照日期，成功蒐

集了 128 間私營機構的薪酬數據，並為 162 個公務員比較職位找

到私營機構配對職位。配對職位的薪酬數據用於計算私營機構薪

酬指標，與公務員薪酬指標作比較。  

 

 

調查結果  

 

2 .8  二零一三年薪酬水平調查的結果摘要載於下表：  

 

職位級別  公務員薪酬  

指標  

（年度）（元）  

私營機構薪酬  

指標  

（年度）（元）  

比較率  

 (a) (b) (a) /  (b)  

職位級別 1  
（總薪級表第 0 至 10 點及  

第一標準薪級表）  

178,017 182,536 98% 

職位級別 2  
（總薪級表第 11 至 23 點）  

352,368 337,789 104% 

職位級別 3  
（總薪級表第 24 至 33 點）  

589,552 614,298 96% 

職位級別 4  
（總薪級表第 34 至 44 點）  

907,681 923,634 98% 

職位級別 5 
（總薪級表第 45 至 49 點）  

1,223,094 1,333,969 9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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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9  調查結果顯示，職位級別 1、 3、 4 及 5 的公務員薪酬指

標分別低於私營機構薪酬指標 2%、 4%、 2% 及 8%；而職位級別

2 的公務員薪酬指標則高於私營機構薪酬指標 4%。職位級別 1 至

職位級別 4 的公務員薪酬指標與私營機構薪酬指標的差距均在

4 %之內，就職位級別 5 而言，兩個指標的差距則為 8%。  

 

 

應用架構  

 

2 .10  在考慮應該如何應用二零一三年薪酬水平調查結果時，

薪常會採用了全面考慮的做法，並參考二零零九年和二零一二年

入職薪酬調查所採用的做法，制訂了多項原則及考慮因素。薪常

會已就有關原則及考慮因素，徵詢並適當地考慮職方的意見。這

些原則及考慮因素包括與私營機構薪酬保持大致相若、薪酬水平

調查的性質、公務員薪酬的吸引力和穩定性、公務員隊伍與私營

機構的固有差異及他們的獨特性、統計調查的固有差異及偶然因

素，以及全面利益。  

 

2 .11  經分析調查結果及參考了全面考慮做法下的各項原則和

考慮因素後，薪常會認為就職位級別 1 至職位級別 4（即第一標

準薪級表及總薪級表第 0 至 44 點）而言，由於公務員薪酬指標

與私營機構薪酬指標的差距分別為 -2%、 +4%、 -4%及 - 2%，兩者

的薪酬應視為大致相若。因此，薪常會建議職位級別 1 至職位級

別 4 人員的薪金維持不變。  

 

2 .12  至於職位級別 5（即總薪級表第 45 至 49 點），由於差距

為 - 8%，薪常會認為有需要上調薪金，以維持公務員薪酬在這級

別相對私營機構的競爭力。薪常會亦留意到，在二零零六年薪酬

水平調查（即上一次薪酬水平調查）中，該職位級別的薪酬比較

率是 95%（相比二零一三年薪酬水平調查的 92%），代表薪酬差

距在兩次調查間擴大了 3%。同時，薪常會亦留意到薪酬水平調

查只是在特定的參照日期捕捉市場資訊，當中會存在調查統計的

差異。因此，在處理職位級別 5 的薪酬差距時，薪常會建議向職

位級別 5 人員的薪金適度向上調整 3%。至於職位級別 5 的薪酬

調整生效日期，薪常會建議訂定為提交第五十二號報告書《二零

一三年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》的月份的第一天（即二零一四年十

月一日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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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13  根據這兩次進行薪酬水平調查所得的經驗，薪常會認為

目前是適當的時機，讓政府考慮是否應進行檢討。檢討或可涵蓋

調查方法、應用事宜及進行薪酬水平調查的時間性。  

 

2 .14  薪常會第五十二號報告書《二零一三年公務員薪酬水平

調查》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呈交予行政長官和發布。公眾可

於聯合秘書處的網站 ( h t tp : / /www. j s sc s . gov.hk )  參閱該報告書。報

告書發布當日，薪常會發出新聞公報及為傳媒舉行簡報會。其後

薪常會亦安排與私營機構代表會晤，並獲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

及香港人才管理協會派員出席，就調查結果和薪常會的考慮因素

及建議事項交換意見。  

http://www.jsscs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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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

 
與公務員團體  

非正式會晤及其他工作  

 

 

與各主要公務員團體聯繫  

 

背景  

 

3 .1  自一九九二年起，薪常會定期與高級公務員評議會（高

評會）、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這兩個政府中央評議會的職

方，就文職職系事宜進行非正式會晤。高評會的職方成員來自香

港海外公務員協會、香港政府華員會和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。為

聽取更多方面的意見，薪常會在一九九六年亦決定會晤高評會以

外的三大聯盟工會，即政府人員協會、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和香港

公務員工會聯合會。這些會晤非常有用，有助薪常會了解公務員

所關注的問題。  

 

過往會晤討論事項的主要進展  

 

3 .2  我們從過往多輪非正式會晤中，得知員工十分關注政府

所提供的醫療及牙科福利。上一輪非正式會晤後，薪常會作出適

當的跟進，包括向政府了解為改善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的醫療及

牙科福利而採取的措施。我們欣悉改善措施的最新進展，包括在

粉嶺新開設附有十間診症室的公務員診所與新增 48 間普通牙科

手 術 室 ， 以 及 政府 會 繼 續 與 有 關方 面 緊 密 合 作 ，進 一 步 作 出 改

善。  

 

最新一輪的非正式會晤  

 

3.3 薪常會繼續與各公務員團體透過非正式會晤保持聯繫。

在有關的會晤中，我們就每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、退休年齡、規

定工作時數、五天工作周的實施情況、醫療及牙科福利、培訓發

展、家庭友善措施，以及公務員人手安排等事宜與公務員團體交

換意見。薪常會特別注意到職方代表認為各決策局和部門應繼續

尋求方案，讓更多員工按五天工作周模式上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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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4  我們認為與公務員團體交流的成果豐碩。我們會把他們

的意見轉交政府作出適當的考慮和跟進。  

 

 

與外間持份者的聯繫  

 

3.5 在本年度內，薪常會及聯合秘書處與關注公務員薪酬事

宜的主要私營機構保持聯繫，以了解私營機構的最新發展，並就

公 務 員 薪 酬 及 服務 條 件 和 薪 酬 調查 等 事 宜 與 他 們交 換 意 見 。 例

如，薪常會在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就薪酬水平調查結果和建議，與

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及香港人才管理協會的代表會晤，作出交

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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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
 

薪酬趨勢調查制度  
 

 

4 .1  薪酬趨勢調查制度旨在確定私營機構薪酬在年度之間的

平均變動。根據一九八八年公務員薪酬調整及有關事宜調查委員

會的建議，政府按公務員的薪酬開支從薪酬趨勢總指標扣減有關

年 度 的 遞 增 薪 額 價 值 （ 以 每 個 薪 金 級 別 總 薪 酬 開 支 的 百 分 值 表

示），得出薪酬趨勢淨指標。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在考慮薪酬

趨勢調查得出的薪酬趨勢淨指標，以及其他相關考慮因素（如香

港的經濟狀況、政府的財政狀況、生活費用的變動、職方對薪酬

調整的要求，以及公務員士氣）後，決定公務員薪酬的具體調整

幅度。  

 

 

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  

 

4 .2 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（調查委員會）是一個獨立組織，

在一九八三年按薪常會的建議由政府成立。主席和替任主席均由

薪常會成員中提名擔任。黃錦沛先生由二零一二年八月起擔任調

查委員會的主席，邱霜梅博士， SBS， JP 則由二零一三年一月起

擔任替任主席。調查委員會的成員還包括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

件常務委員會、公務員事務局和職方的代表。調查委員會的成員

組成載於附錄 C。  

 

4 .3  調查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授權進行每年一度的薪酬趨勢

調查、分析調查結果，確保用以闡釋所得數據的既定準則獲得正

確引用，以及確認其調查結果。調查委員會全權負責進行薪酬趨

勢調查。一俟調查結果獲得確認，公務員事務局與職方其後根據

調 查 結 果 討 論 薪 酬 調 整 幅 度 時 ， 調 查 委 員 會 和 薪 常 會 都 不 會 參

與。調查委員會在二零一四年內舉行了七次會議。  

 

4 .4  薪常會就薪酬趨勢調查的方法向政府提供意見時，會一

如其職權範圍所訂明，參考調查委員會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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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酬研究調查組  

 

4 .5  薪 酬 趨 勢 調 查 的 調 查 工 作 ， 由 薪 酬 研 究 調 查 組 （ 調 查

組）負責進行。調查組是聯合秘書處轄下一個獨立組別。該組向

調查委員會批准的調查範圍內的公司／機構，蒐集調查期內因生

活費用、一般經濟繁榮和公司業績、薪酬市值一般變動，以及級

內遞增薪額和勞績獎賞而導致給予僱員的底薪和額外酬金有所變

動的資料。調查組在分析這些資料後，會得出三個薪金級別各自

的薪酬趨勢總指標，然後會把該等指標提交調查委員會核實和確

認。  

 

 

經改良的薪酬趨勢調查方法  

 

4 .6  由二零零七年開始，薪酬趨勢調查採用由行政長官會同

行政會議於二零零七年三月通過的經改良的調查方法。根據經改

良的調查方法，調查範圍擴闊至涵蓋規模較大（僱用至少 100 名

員工）和規模較小（僱用 50 至 99 名員工）的公司，以提高薪酬

趨勢調查的代表性和公信力。為配合擴大的調查範圍，數據整合

方 法 亦 作 出 修 改 ， 以 確 保 調 查 結 果 適 當 反 映 規 模 較 小 公 司 （ 僱

用  5 0  至  99 名員工）的數據。  

4 .7  自二零零八年薪酬趨勢調查起，調查方法引入一項在蒐

集數據方面的技術性修訂，採用五個薪金級別來蒐集數據，而在

整合數據及計算薪酬趨勢指標時，則沿用三個薪金級別。  

 

4 .8  在二零一二年薪酬趨勢調查中，增加了一個剔除類別，

以剔除受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生效的法定最低工資影響的僱員。

剔除受法定最低工資影響的僱員的做法，在往後的薪酬趨勢調查

繼續採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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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四年薪酬趨勢調查  

 

4 .9  調查委員會在二零一四年二月授權調查組進行二零一四

年薪酬趨勢調查。調查於二零一四年二月至五月進行，採用經改

良的調查方法，包括增加一個剔除類別，以剔除在調查期內因公

司政策而不受薪酬調整決定影響的新聘僱員。  

4 .10  二零一四年薪酬趨勢調查共有  110 間公司參與，當中包

括  80  間規模較大公司（ 73%）和 30 間規模較小公司（ 27%）。

調查組蒐集了這  110 間公司（共 170  010 名僱員）在二零一三年

四月二日至二零一四年四月一日  12  個月期間的薪酬調整資料，

並按經改良的方法分析有關數據。調查結果於二零一四年五月十

六日公布，並於二零一四年五月二十三日由調查委員會考慮和確

認。調查結果摘要載於附錄 D。  

4 .11  二零一四至一五年度的公務員薪酬調整，在二零一四年

六月獲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，並在二零一五年一月獲立法

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，追溯至二零一四年四月一日起生效。高

層薪金級別人員獲准的薪金增幅為 5 .96%，中／低層薪金級別人

員獲准的增幅則為 4 .71%。與薪常會職權範圍相關的經修訂薪級

表載於附錄 E。  

 

 

調查方法檢討  

 

4 .12  按照既定做法，在進行下一次薪酬趨勢調查前，調查委

員會在調查組協助下，就薪酬趨勢調查方法進行檢討，並向薪常

會提交建議。調查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完成有關檢討。  

4 .13  經審慎考慮後，調查委員會建議二零一五年薪酬趨勢調

查沿用二零一四年薪酬趨勢調查方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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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常會對薪酬趨勢調查方法檢討的意見  

 

4 .14  薪常會支持調查委員會的建議，在二零一五年薪酬趨勢

調查繼續採用二零一四年薪酬趨勢調查方法。薪常會於二零一五

年一月十九日致函政府，就薪酬趨勢調查方法檢討提出意見。該

函載於附錄 F（調查方法的要點載於該函附件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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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
 

未來工作計劃  
 

 

5 .1  根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，入職薪酬調查每三

年進行一次。一如第二章所述，上次入職薪酬調查於二零一二年

進行，因此下次入職薪酬調查應於二零一五年進行。二零一五年

一月十二日，政府邀請薪常會進行二零一五年入職薪酬調查，並

就如何把調查結果應用於公務員非首長級文職職系，向政府提出

建議。在擬備本報告書期間，薪常會正考慮有關邀請。如薪常會

決定接受邀請，入職薪酬調查預計於二零一五年全速進行。  

 

5 .2  我們將會繼續履行薪常會職權範圍內的職責，並就政府

所提交有關修訂個別職系或全體公務員薪酬及服務條件的建議，

提供意見。我們也會繼續檢討薪酬趨勢調查的方法，以確保蒐集

所得的數據翔實可信。  

 

5 .3  一如以往，我們會與各個主要公務員團體和關注公務員

薪酬事宜的私營機構保持聯繫，務求在履行薪常會的職責時，能

充分掌握有關的最新發展情況。  

 



附錄 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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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（薪常會）  

 

職權範圍  
 

 

I .  就非首長級公務員（司法人員及紀律人員除外）的下列

事宜，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及建議：  

( a )  有關職系、職級及薪俸結構的原則和措施；  

(b )  個別職系的薪俸和結構；  

( c )  應否繼續以薪酬研究調查組所進行的私營機構薪酬

趨勢調查，作為全面檢討各個薪級表（有別於檢討

個別職系的薪俸）的依據，抑或以其他方法替代；  

(d )  如根據職權第 I ( c )  條建議繼續採用薪酬研究調查組

所進行的私營機構薪酬趨勢調查，則在參考薪酬趨

勢調查委員會的意見後，建議該項調查的方法；  

( e )  與 福 利 項 目 有 關 的 事 宜 ， 而 這 些 福 利 屬 於 薪 金 以

外，並且是薪常會認為與訂定公務員薪酬相關的，

包括增加新福利或建議更改現行福利等；  

( f )  建議適當的程序和架構，使公務員協會及公務員能

就薪常會職權範圍內的事項，與管理當局討論他們

的意見；  

(g )  在何種情況下適宜由薪常會自行研究某項問題，而

在這些情況下公務員協會與管理當局如何向薪常會

提交意見；以及  

(h )  行政長官交付薪常會考慮的任何事項。  

 

I I .  薪常會須經常檢討其職權範圍內的事務；如認為須作

更改，應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。  

 

I I I .  薪常會須充分考慮較廣泛的公眾利益，包括薪常會認

為有關連的財政及經濟因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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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 薪常會須充分關注在政府機構內維持良好員工關係的

需要，而在提供意見時，可作出任何建議以達此目的。  

 

V.  薪常會在提出建議及意見前，須確定這些建議不會影

響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主要公務員協會達成的一九六八年協議

（一九九八年適應版）的有效性。  

 

VI.  組成高級公務員評議會員方及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

議會員方的公務員協會，可聯合或個別地把有關公務員薪俸或服

務條件的事項提交薪常會考慮。  

 

VII .  部門首長可就個別職系的結構、薪俸或服務條件，向

薪常會提交建議。  

 

VIII .  薪常會不考慮個別公務員的問題。  

 

IX.  薪常會可根據所得經驗，考慮本身的結構或職務應否

更改。  

 

X.  薪常會執行職權範圍內各項工作時，應確保公務員協

會及管理當局均有足夠機會發表意見。薪常會又可聽取其認為有

直接關係的其他團體的意見。  



附錄 B  

 

 

- 16 - 

二零一四年  

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成員名單  

 

主席  

 

王英偉博士， SBS， JP  

 

 

委員  

 

陳瑞盛先生， JP（截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）  

 

陳子政先生， BBS， JP  

 

陳詠儀女士   

 

李鑾輝先生  

 

 

李慧賢女士， BBS， JP（自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）  

 

勞建青先生  

 

 

孫永泉教授  

 

 

謝偉銓議員， BBS 

 

 

邱霜梅博士， SBS， JP  

 

黃錦沛先生  

 

 

 

  



附錄 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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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成員名單  

 
成員  

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會 兩 名 成 員 ， 一位 擔 任 主 席 ，  

另一位為替任主席  

紀律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最多兩名代表  

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聯合秘書處秘書長  

公務員事務局兩名代表  

高級公務員評議會三名職方代表  

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三名職方代表  

警察評議會兩名職方代表  

紀律部隊評議會兩名職方代表  

觀察員  

高級公務員評議會三名職方代表  

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三名職方代表  

警察評議會一名管方及兩名職方代表  

紀律部隊評議會三名職方代表



附錄 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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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四年薪酬趨勢調查摘要  

 
簡介  

 

 薪酬趨勢調查旨在找出某段指定期間私營機構一般薪酬

變動的資料，不會就個別職業類別的薪酬水平作出比較。在一九

八三年以前，薪酬趨勢調查在當時高級公務員評議會督導小組支

持下由薪俸調查組進行。薪酬研究調查組（調查組）在一九八二

年十二月成立，不久之後，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（調查委員會）

亦隨之成立。二零一四年薪酬趨勢調查是第 37 次同類調查。  

 

 

調查期  

 

2 .  調查期由二零一三年四月二日至二零一四年四月一日，

為期 1 2 個月。  

 

 

參與調查的公司  

 

3 .  參與這次調查的公司共有 110 間，當中 80 間為規模較大

公司（僱用至少 100 名員工）， 30 間為規模較小公司（僱用 50 至

99 名員工），比例為 73： 27。二零一四年薪酬趨勢總指標是根據

這些公司的 170 010 名僱員的薪酬資料計算出來的。  

 

 

蒐集數據  

 

4 .  隨着對經改良的薪酬趨勢調查方法（調查方法於二零零

七年三月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）作出技術性修訂後，二

零一四年薪酬趨勢調查是按五個薪金級別去蒐集數據，即中層和

高層薪金級別各分為兩個級別，低層薪金級別則維持不變。有關

薪金級別分類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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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低層薪金級別  

（總薪級表第 1 0點以下）  

 

月薪低於 1 8 , 53 5元  

(b) 中層薪金級別（ I）  

（總薪級表第 1 0至 2 3點）  

 

月薪 1 8 , 5 35元至 3 5 ,9 3 0元  

(c)  中層薪金級別（ II）  

（總薪級表第 2 3點以上至 3 3點）  

 

月薪 3 5 , 9 31元至 5 6 ,8 1 0元  

(d) 高層薪金級別（ I）  

（總薪級表第 3 3點以上至 4 4點）  

 

月薪 5 6 , 8 11元至 8 6 ,4 4 0元  

(e)  高層薪金級別（ II）  

（總薪級表第 4 4點以上至一般紀

 律人員（主任級）薪級表第 3 9點）  

 

月薪 8 6 , 4 41元至 1 1 2 , 1 55元  

5 .  蒐集數據的工作由二零一四年二月開始，至同年五月完

成。參與調查公司獲發問卷及指引後，調查組人員會到訪或致電

有關公司跟進講解。參與調查的公司須填報有關附帶福利以外的

底薪和額外酬金變動的資料。  

 

6 .  調查蒐集到的資料經有關公司核實無誤後，會記入該公

司的申報表。為確保參與調查公司的身份保密，調查組在處理公

司數據時會嚴加保密，調查報告載述這些數據時亦不會提及有關

公司。  

 

 

調查結果  

 

7 .  調查組按照認可方法分析公司的數據，並在二零一四年

五月十六日向調查委員會提交有關結果。在考慮有關生活費用、

一般經濟繁榮和公司業績、薪酬市值一般變動，以及級內遞增薪

額和勞績獎賞的薪酬調整後，參與調查的公司在二零一三年四月

二日至二零一四年四月一日期間給予僱員的薪酬調整幅度如下︰  



      

 

- 20 - 

 

(a)  低層薪金級別  

（月薪低於 18 ,535元）  

 

+ 5 .32%  

(b) 中層薪金級別  

（月薪 18 ,535元至 56 ,810元）  

 

+ 5 .61%  

(c)  高層薪金級別  

（月薪 56 ,811元至 112 ,155元）  

+ 6.91%  

 

8 .  調查委員會在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召開會議，以審

核 和 考 慮 確 認 二零 一 四 年 薪 酬 趨勢 調 查 的 結 果 。薪 常 會 兩 名 代

表、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代表、公務員事務局兩

名代表、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

秘書長、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三名職方代表，以及高級公

務員評議會兩名職方代表確認調查結果。按照既定做法，調查委

員會把調查報告提交政府考慮。  

 

 

薪酬趨勢指標  

 

9 .  薪酬趨勢調查結果稱為薪酬趨勢總指標。政府根據一九

八八年公務員薪酬調整及有關事宜調查委員會的建議，按公務員

的薪酬開支扣減遞增薪額價值（在二零一四年，低、中及高層薪

金級別的遞增薪額價值分別為 1 .52%、 0 .90%及 0 .95%），得出薪

酬趨勢淨指標如下︰  

 

( a )  低層薪金級別  + 3 .80%  

 

( b )  中層薪金級別  + 4 .71% 

 

( c )  高層薪金級別  + 5 .96%  



附錄 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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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 

職權範圍相關的公務員薪級表  
（由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起生效）  

 
 

總 薪 級 表 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表  技 工 學 徒 薪 級 表  

      
薪 點  元  薪 點  元  薪 點   元  

4 9  1 0 9 , 3 4 0  1 3  1 4 , 3 9 5   4  9 , 8 0 5  

4 8  1 0 5 , 5 4 0  1 2  1 4 , 1 1 0   3  8 , 9 8 5  

4 7  1 0 1 , 8 8 0  1 1  1 3 , 8 2 0   2  8 , 1 2 5  

4 6  ( 4 4 B )  ( 4 4 B )  9 8 , 3 0 0  1 0  1 3 , 5 5 0   1  7 , 3 0 5  

4 5  ( 4 4 A )  9 4 , 9 0 5  9  1 3 , 2 8 5   0  6 , 8 9 0  

4 4  9 1 , 5 9 0  8  1 3 , 0 3 5    

4 3  8 8 , 4 1 0  7  1 2 , 7 9 0    

4 2  8 4 , 7 7 0  6  1 2 , 5 4 0    

4 1  8 1 . 2 6 0  5  1 2 , 2 8 5    

4 0  7 7 , 9 0 5  4  1 2 , 0 4 0    

3 9  7 4 , 6 9 0  3  1 1 , 7 8 0    

3 8  7 1 , 3 8 5  2  1 1 , 5 4 0    

3 7  6 8 , 2 5 0  1  1 1 , 2 9 0    

3 6  ( 3 3 C )  6 5 , 1 6 5  0  1 1 , 0 5 5    

3 5  ( 3 3 B )  6 2 , 2 8 0      

3 4  ( 3 3 A )  6 0 , 6 9 0      

3 3  5 9 , 4 8 5  見 習 職 級 薪 級 表  技 術 員 學 徒 薪 級 表  
3 2  5 6 , 8 2 0      

3 1  5 4 , 2 6 5  薪 點  元  薪 點   元  

3 0  5 1 , 8 2 5  1 6  2 5 , 5 4 0   4  1 2 , 4 0 0  

2 9  4 9 , 5 1 5  1 5  2 4 , 3 2 0   3  1 1 , 3 0 5  

2 8  4 7 , 2 8 0  1 4  2 3 , 1 5 0   2  1 0 , 2 1 5  

2 7  4 5 , 1 5 0  1 3  2 2 , 1 4 0   1  9 , 4 0 0  

2 6  4 3 , 1 3 5  1 2  2 0 , 7 8 5   0  8 , 8 2 0  

2 5  4 1 , 2 0 0  1 1  1 9 , 0 7 5    

2 4  3 9 , 3 9 5  1 0  1 7 , 5 1 5    

2 3  3 7 , 6 2 0  9  1 6 , 4 9 5    

2 2  3 5 , 9 3 0  8  1 5 , 4 8 0    

2 1  3 4 , 3 0 5  7  1 4 , 5 3 5    

2 0  3 2 , 6 7 0  6  1 3 , 6 5 5    

1 9  3 1 , 1 2 0  5  1 2 , 8 0 5    

1 8  2 9 , 6 5 0  4  1 2 , 0 3 0    

1 7  2 8 , 2 5 5  3  1 1 , 3 0 5    

1 6  2 6 , 8 9 5  2  1 0 , 5 9 5    

1 5  2 5 , 6 0 0  1  9 , 9 6 0    

1 4  2 4 , 3 8 0      

1 3  2 3 , 2 1 0      

1 2  2 1 , 8 9 0      

1 1  2 0 , 6 0 0      

1 0  1 9 , 4 1 0      

9  1 8 , 3 1 0      

8  1 7 , 2 0 0      

7  1 6 , 1 4 0      

6  1 5 , 1 4 5      

5  1 4 , 2 4 5      

4  1 3 , 3 5 0      

3  1 2 , 5 4 0      

2  1 1 , 7 6 5      

1  1 1 , 0 6 0      

0  1 0 , 4 0 0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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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中譯本＞  

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 

Standing Commission on Civil Service Salarie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
 

 

本會檔號  Our Ref.: JS/SC6/PIU/10 Pt.19 

尊函檔號  Your Ref.: CSBCR/PG/4-085-001/73 

 

 
 

 

 

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 

政府總部西翼 9 樓  

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 

鄧國威先生 ,  JP  

 

 

鄧局長：  

 

 

薪酬趨勢調查方法檢討  

 

 

 

本人謹代表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（ 薪常會），

根據職權範圍第 I (d )條，就薪酬趨勢調查方法提出意見。  

 

薪酬趨勢調查是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一部分，每年進行一

次 ， 以 確 定 私 營 機 構 年 度 之 間 的 平 均 薪 酬 變 動 。 自 二 零 零 七 年

起，薪酬趨勢調查一直依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在二零零七年

三月通過的經改良調查方法進行。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（調查委

員會）由獨立諮詢 委員會代表、職方代表及政府代表三方組成，

可就薪酬趨勢調查方法提出建議，供薪常會考慮。薪常會繼而會

向政府提出意見。按照既定的做法，調查委員會在薪酬研究調查

組協助下，每年在完成薪酬趨勢調查後檢討薪酬趨勢調查方法，

以 便 為 來 年 的 調 查 作 準 備 ， 並 會 以 報 告 的 形 式 向 薪 常 會 提 交 建

議。多年來，薪酬趨勢調查方法已按照此行之有效的機制，作出

數項改善。  

 

附錄 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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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委員會已完成新一輪的檢討工作，並建議二零一五年薪

酬趨勢調查應繼續採用二零一四年薪酬趨勢調查方法。在考慮調

查委員會的檢討報告後，我們贊同調查委員會沿用二零一四年薪

酬趨勢調查的方法進行二零一五年薪酬趨勢調查 的建議（調查方

法要點載於附件）。薪常會亦希望藉此感謝調查委員會委員全心

全意，以專業精神完成這項重要的檢討工作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 

  主席王英偉  

 

連附件  

 

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九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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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進行的  

薪酬趨勢調查方法檢討  

 

薪酬趨勢調查方法要點  

 

 

整體  

( a )  沿 用 二 零 一 四 年 薪 酬 趨 勢 調 查 的 方 法 進 行 二 零 一 五 年

薪酬趨勢調查。  

調查範圍  

(b )  繼續把規模較小公司納入調查範圍，維持規模較大和規

模 較 小 公 司 之 間  75：  25  的 比 率 ， 並 容 許 有 正 負 五 個 百

分點的偏差。會繼續留意有關情況，評估是否有任何明

顯 趨 勢 顯 示 市 場 上 的 規 模 較 大 和 規 模 較 小 公 司 僱 員 比

例 有 重 大 改 變 ， 而 或 需 檢 討 現 行 薪 酬 趨 勢 調 查 方 法

中  75  :  25  的比例。  

( c )  納入調查的僱員人數下降至少於  50  人的公司，只要符合

調查方法訂明的所有準則，便可繼續納入計算薪酬趨勢

指標。納入調查的僱員人數下降至少於  50  人的公司的資

料，將提供薪酬趨勢調查 委員會（調查委員會）考慮。 

(d )  繼 續 採 用 現 行 循 序 漸 進 的 做 法 處 理 調 查 範 圍 內 “ 金

融 、 保 險 及 地 產 業 ” 代 表 性 過 高 和 “ 專 業 及 商 用 服 務

業”代表性不足的情況。  

薪金級別  

( e )  應沿用現行做法蒐集三個和五個薪金級別的數據，並繼

續按三個薪金級別整合數據和計算薪酬趨勢指標。亦應

繼 續 把 所 有 薪 金 級 別 的 綜 合 薪 酬 趨 勢 指 標 納 入 在 日 後

提交予政府的調查委員會報告內。  

新聘僱員  

( f )  蒐集有關按比例獲薪酬調整的新聘僱員的 更詳盡資料。 

(g )  完善有關新聘僱員的問題，並歸納為一個項目，以便公

司以更一致和全面的方式提供有關資料 。  

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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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酬調整所包括的項目  

(h )  薪酬研究調查組（調查組）會要求受訪公司於二零一五

年 薪 酬 趨 勢 調 查 中 提 供 有 關 級 內 遞 增 薪 額 及 勞 績 奬 賞

的更詳盡資料。  

( i )  應繼續在薪酬趨勢指標的計算中剔除長期獎勵 。  

( j )  繼 續 要 求 透 過 其 他 形 式 報 酬 取 代 其 僱 員 的 基 本 薪 金 及

／ 或 額 外 酬 金 的 公 司 就 變 動 的 詳 情 和 範 圍 提 供 進 一 步

資料，供調查委員會考慮。  

額外酬金波幅較大的公司  

(k )  調 查 組 會 繼 續 在 派 發 監 督 報 告 前 的 會 議 上 提 供 額 外 酬

金波幅較大公司的額外資料，供調查委員會考慮。  

剔除在調查期內不受薪酬調整決定影響的僱員  

( l )  根據現行的調查方法，因公司政策，而並非任何五項與

薪酬趨勢相關的因素而不受薪酬調整決定影響，或未有

薪酬調整資料的僱員，應從調查中剔除。為協助公司匯

報這些剔除類別，調查方法第  7  段應明確新增一項剔除

類別，並在指引列出已知的情況作為例子 解釋。  

 

 



封面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設計
( 採用再造紙印製 )




